




臺 東 縣 延 平 鄉 機 關 學 校 、 社 團 及 個 人 參 加 全 國 各 項 比 賽 優 勝 或 考 試 錄 取 獎 補 助 實 施 要 點 

                                                     101 年 2 月 17 日延鄉民字第 1010001936 號頒訂並實施 

                                                                112 年 3 月 10 日延鄉民字第 1120003467 號修正暨 

                                                                112 年 3 月 22 日延鄉民字第 1120003977B 號公告實施 

一、臺東縣延平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獎勵表揚延平鄉(以下簡稱本鄉)參加全國性各項比賽優秀選手

（個人）、教練、機關學校、社團或參加公務人員考試、族語認證考試之錄取人員，特訂定本計畫要

點。 

 

二、本實施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所。 

 

三、本實施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機關：指設於本鄉政府機關單位。 

（二）學校：指設於本鄉之各級學校。 

（三）選手（個人）：指設籍本鄉之選手。或服務於本鄉之機關學校團體，非設籍本鄉但代表本鄉 

參加競賽者。 

（四）教練：指指導選手之教練。 

（五）社團：指設於本鄉之合法成立之社團。 

（六）考試錄取人員：指設籍本鄉人員或家長設籍本鄉之人員。 

 (七) 族語認證考試: 指原住民族委員會或委託其他學校機關等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四、機關、學校、社團及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獎勵： 

（一）參加政府機關（中央或授權）舉辦之全國性之運動競賽 

    1.參加全國運動會或以上運動會，全國單項錦標賽。 

    2.全國大專院校、中 等學校、全國性國小運動會或單項錦標賽，前三名或破大會紀錄（且有八 

隊以上參加）。 

3.參加全國原住民盃、總統盃慢速壘球比賽前三名（且有八隊以上參加）。 

4.參加全國各級棒球比賽前三名（且有八隊以上參加）。 

5.參加全國性槌球或其他球類比賽前三名（有八隊以上參加，且採總錦標賽制）。 

6.參加國際性槌球或其他球類比賽前三名（國內選拔賽有八隊以上參加，且採總錦標賽制；榮獲 

  代表權（國際性）參加競賽則不限隊數）。 

7.上述競賽活動辦理單位為中央或授權辦理為限。 

（二）參加政府機關（中央或授權）所舉辦之全國性藝術、文化、語文、科學、文學比賽活動前三 

名（且有八人/隊以上參加）。 

（三）參加國際性以上（亞、奧會）運動、科學、藝術等競賽列入決賽前八名或成績佳作者。 

   （四）參加公務人員高考、普考、初等考試、原住民特考、基層特考等國家考試，考試錄取人員。 

    (五) 參加族語認證考試，取得初級及中級資格。 

 

五、獎勵金或獎品核發標準如下： 

   （一）個人獎勵： 

       1.國際性比賽：第一名（特優）4,000元、第二名（優等）3,500元、第三名（甲等）3,000元，進

入決賽前八名或成績佳作者 2,500元。 

       2.全國性比賽：第一名（特優）2,500元、第二名（優等）2,000元、第三名（甲等）1,500元。 

   （二）機關、學校、社團獎勵： 

       1.國際性比賽：第一名（特優）50,000元、第二名（優等）40,000元、第三名（甲等）30,000

元，進入決賽前八名或成績佳作者 10,000元（依參賽人數少於 5人者，則獎金減之） 



2.全國性比賽：第一名（特優）30,000元、第二名（優等）20,000元、第三名（甲等）10,000

元。 

   （三）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每一員 3,000元。 

    (四) 族語認證考試錄取人員:初級認證合格者 1,000元、中級認證合格者 2,000元。 

 

六、申請方式： 

（一）申請核發獎勵金或獎品者，應於競賽結束日起六個月內，檢具各項比賽大會所定之競賽規程、選

手與教練名冊及獎狀（牌）或成績證明，報請本所或由本所統一辦理並審查後核發。 

   （二）申請核發獎勵金或獎品時，比賽項目中有個人紀錄者，應以個人名義為之；無個人紀錄者，應以

團體名義為之。 

   （三）各項競賽之獎勵金或獎品申請，以該項成績所得申請之最高額獎勵金或獎品為限；同一項目如有

重複申請者，除該項目之最高額獎勵金或獎品外，其餘之申請不予受理。 

（四）競賽時間因跨越年度則可於下年度申請。 

 (五)考試錄取人員由個人申請或由本所統一辦理亦可。 

（六）族語認證錄取人員應於寄發合格證書六十日內，檢具以下文件，向本所申請: 

     1.申請書。  

     2.當年度發放之認證合格證書影本。  

3.申請日前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4.申請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金融存摺封面影本。  

5.具（切）結書正本。  

6.領據正本。  

7.身分證影本、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 

 

 

 

七、已獲核發獎勵金或獎品者，如不具備第四條之資格，本所應撤銷其獲獎資格，並追繳獎勵金或獎品。前

項獎勵金或獎品之追繳，由本所以行政處分為之。 

 

八、族語認證獎勵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所不予獎勵；已獎勵者，本所得撤銷並追回全部獎勵金：  

    (一) 曾經受有同語別（方言別）之同等級認證獎勵。  

    (二) 已通過同語別（方言別）較高等級認證，其後以較低等級認證申請本要點獎勵。 

    (三) 提供不實資料或虛偽之證明文件。 

    (四) 已獲本所或其他機關相同性質獎勵。 

 

 

九、本項所需經費由本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本項計畫經費如已用罄則停止受理該計畫補助申請。 

本項申請案件量如已達計劃法定經費上限時，以優先順序申請之機關、學校、社團或個人優先補 

助之（須符合本計劃之規定方才列入優先）。 

 

十、實施期程：當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十一、本所對民間團體之補助案件，除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提供性質者外，應於本

所  資訊網站按季登錄相關公開資訊，登錄內容包括補助事項(計畫名稱)、補助對象、受理單位、核准

日期及補助金額等資訊。 

十二、本實施要點經首長核定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東縣延平鄉 112年度機關學校、 

社團及個人參加全國各項比賽優勝或考試錄取獎補助申請表（個人） 

活動（比賽、

考試）名稱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比賽（考

試）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參加項目  

申請人姓名  
性別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  

號 

 

 

申請人 

地  址 

 

聯絡 

電話 

 

 

聯絡人 

姓  名 

 與申請人 

關    係 

 聯絡 

電話 

 

0919764991 聯絡人 

地  址 

 

檢附資料 

□ 競賽規程  □ 選手與教練名冊   □ 獎狀（牌）   □成績證明 

□ 其他證明文件(戶籍謄本) 

備註 

※1.依據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臺東縣延平鄉機關學校、社團及個人參加全國各項比賽優

勝或考試錄取獎補助實施計畫」。 

※2.如核發獎金者於年度結束時，本所將寄送獎金所得之扣繳憑單。 

是否申請其他

補助款 

□是，申請_______(單位)(□已核定________元，□審核中)，□否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意見 

□ 本案符合實施計劃規定。 

□ 本案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符實施計劃規定，擬不予核核

發。 核發獎勵金或獎品 

元整 

或 

份 

 

 

承 辦 單 位 聯 絡 

電  話  及 傳  真 

電話(   ) 

傳真(   ) 

承辦人 承辦課課長 財經課課長 主計主任 機關首長 

     

 



臺東縣延平鄉 112年度機關學校、 

社團及個人參加全國各項比賽優勝或考試錄取獎補助申請表（社團） 

活動（比賽、

考試）名稱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比賽（考

試）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參加項目  

申請社團名稱  

負責人 
社團

成立

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

號 

 

 統一編號  

社團地址  聯絡電話  

負責人地址  聯絡電話 

 

 

 

檢附資料 

□ 競賽規程  □ 選手與教練名冊   □ 獎狀（牌）   □成績證明 

□ 其他證明文件(社團登記證書及負責人當選證書) 

備註 

※1.依據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臺東縣延平鄉機關學校、社團及個人參加全

國各項比賽優勝或考試錄取獎補助實施計畫」。 

※2.如核發獎金者於年度結束時，本所將寄送獎金所得之扣繳憑單。 

是否申請其他

補助款 

□是，申請_______(單位)(□已核定________元，□審核中)，□否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意見 

□ 本案符合實施計劃規定。 

□ 本案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符實施計劃規定，擬不予核核

發。 
核發獎勵金   

額 

元正 承 辦 單 位 聯 絡 

電  話  及 傳  真 

電話(   ) 

傳真(   ) 承辦人 承辦課課長 財經課課長 主計主任 機關首長 

     

 

 

 



臺東縣延平鄉 112年度機關學校、 

社團及個人參加全國各項比賽優勝或考試錄取獎補助申請表（學校） 

活動（比賽、

考試）名稱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比賽（考

試）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參加項目  

申請學校名稱  

校長 
學校

成日

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

號 

 

 統一編號  

學校地址  聯絡電話  

承辦人地址  聯絡電話 

 

 

 

檢附資料 

□ 競賽規程  □ 選手與教練名冊   □ 獎狀（牌）   □成績證明 

□ 其他證明文件(社團登記證書及負責人當選證書) 

備註 

※1.依據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臺東縣延平鄉機關學校、社團及個人參加全

國各項比賽優勝或考試錄取獎補助實施計畫」。 

※2.如核發獎金者於年度結束時，本所將寄送獎金所得之扣繳憑單。 

是否申請其他

補助款 

□是，申請_______(單位)(□已核定________元，□審核中)，□否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意見 

□ 本案符合實施計劃規定。 

□ 本案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符實施計劃規定，擬不予核核

發。 
核發獎勵金   

額 

元正 承 辦 單 位 聯 絡 

電  話  及 傳  真 

電話(   ) 

傳真(   ) 承辦人 承辦課課長 財經課課長 主計主任 機關首長 

     

 

 



臺東縣延平鄉 112年度機關學校、 

社團及個人參加全國各項比賽優勝或考試錄取獎補助申請表（機關） 

活動（比賽、

考試）名稱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比賽（考

試）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參加項目  

申請機關名稱  

首長 
學校

成日

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

號 

 

 統一編號  

機關地址  聯絡電話  

承辦人地址  聯絡電話 

 

 

 

檢附資料 

□ 競賽規程  □ 選手與教練名冊   □ 獎狀（牌）   □成績證明 

□ 其他證明文件(社團登記證書及負責人當選證書) 

備註 

※1.依據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臺東縣延平鄉機關學校、社團及個人參加全

國各項比賽優勝或考試錄取獎補助實施計畫」。 

※2.如核發獎金者於年度結束時，本所將寄送獎金所得之扣繳憑單。 

是否申請其他

補助款 

□是，申請_______(單位)(□已核定________元，□審核中)，□否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意見 

□ 本案符合實施計劃規定。 

□ 本案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符實施計劃規定，擬不予核核

發。 
核發獎勵金   

額 

元正 承 辦 單 位 聯 絡 

電  話  及 傳  真 

電話(   ) 

傳真(   ) 承辦人 承辦課課長 財經課課長 主計主任 機關首長 

     

 

 

 



臺東縣延平鄉 112年度機關學校、 

社團及個人參加全國各項比賽優勝或考試錄取獎補助申請表（族語） 

活動（比賽、

考試）名稱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比賽（考

試）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參加項目  

申請人姓名  
性別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  

號 

 

 

申請人 

地  址 

 

聯絡 

電話 

 

 

聯絡人 

姓  名 

 與申請人 

關    係 

 聯絡 

電話 

 

0919764991 聯絡人 

地  址 

 

檢附資料 

□ 申請書□ 當年度合格證書影本□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申請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金融存摺封面影本□具(切)結書正本 

□ 領據正本□身分證影本、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 

備註 

※1.依據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臺東縣延平鄉機關學校、社團及個人參加全國各項比賽優

勝或考試錄取獎補助實施計畫」。 

※2.如核發獎金者於年度結束時，本所將寄送獎金所得之扣繳憑單。 

審查意見 
□ 本案符合實施計劃規定。 

□ 本案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符實施計劃規定，擬不予核核

發。 核發獎勵金 

 

元整 

 

 

 

承 辦 單 位 聯 絡 

電  話  及 傳  真 

電話(   ) 

傳真(   ) 

承辦人 承辦課課長 財經課課長 主計主任 機關首長 

     

 

 



 

 

 

 

 

 

 

 

 

 

 

臺東縣延平鄉機關學校、社團及個人參加全國各項比賽優勝或考試

錄取獎補助獎勵標準表  

獎 勵 事 項 工作範圍 獎 勵 事 實 獎 勵 標 準 備 註 

一、個人獎勵 

國際性 

第一名（特優） 4 , 0 0 0 元 一人為限  

 
第二名（優等） 3 , 5 0 0 元 一人為限  

第三名（甲等） 3 , 0 0 0 元 一人為限  

進入決賽前八名
或 成 績 佳 作 者 

2 , 5 0 0 元 一人為限  

全國性比

賽 

第一名（特優） 2 , 5 0 0 元 一人為限  

活動辦理單位為中央或授權辦
理為限 

第二名（優等） 2 , 0 0 0 元 一人為限  

第三名（甲等） 1 , 5 0 0 元 一人為限  

二、機關、學校、社團
獎勵 

國際性 

第一名（特優） 50,000 元 
參 賽 人
數 少 於
五 人 者
獎 金 減

之 

 

 
第二名（優等） 40,000 元  

第三名（甲等） 30,000 元  

進入決賽前八名
或 成 績 佳 作 者 

10,000 元  

全國性比

賽 

第一名（特優） 30,000 元 -  
1. 活動辦理單位為中央

或授權辦理為限 
2. 需要有八隊以上參加 

第二名（優等） 20,000 元 -  

第三名（甲等） 10,000 元 -  

三、公務人員考試   
錄取人員 - 錄 取 3 , 0 0 0 元 一人為限   

四、族語認證考試錄
取人員 - 

初 級 1 , 0 0 0 元 一人為限  
 
 
 
 
 

中 級 2 , 0 0 0 元 一人為限  


